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

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公示时间：2023年12月29日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徐州工业园区超越大道59号，厂区内建设了聚羧酸减水剂生产线3条，年产聚羧酸减水剂20万吨，行业类别为C2662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根据《2023年度徐州市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为徐州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徐州市2023年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工作计划》（徐土治办〔2023〕1号）要求“督促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根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要求开展了2023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工作，并委托江苏徐海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了土壤和地下水样品采集及监测工作，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2）调查结论

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徐州工业园区超越大道59号，厂区内建设了聚羧酸减水剂生产线3条，年产聚羧酸减水剂20万吨，行业类别为C2662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根据《2023年度徐州市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江苏超力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为徐州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本次共布设5个表层土监测点，3个深层土监测点，4个地下水采样点，采集土壤样品14个，现场平行样2个，共计16个土壤样品全部送检。地下水样品5个，平行样品1个，共计6个地下水样品全部送检。
土壤检测结果表明，土壤样品中检出因子均未超出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及HJ25.3计算值。

地下水检出因子为色度、浊度、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氟化物、氯化物、挥发酚、硫酸盐、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六价铬、汞、铝、锰、铁、钴、铜、锌、砷、钼、锡、锑、铅、钠、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有检出，除总硬度和硫酸盐外，其余均未超出GB14848-2017中Ⅳ类水质标准限值和《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中附件5的相关标准。硫酸盐超标倍数为1.3-1.9倍，总硬度超标倍数为1.1-2.2倍，与对照点相比，属于同一数据水平，且超力建材后续仍作为工业用地，地下水不作为饮用用途。上述2项一般化学指标无相应毒性分值、无相应人体暴露途径（无饮用和挥发暴露途径），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小。

（3）建议

为进一步减少土壤与地下水环境污染的隐患，对本次自行监测所识别出的各重点区域及重点设施，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1）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加强隐患排查，安排专人针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并做好检查记录，以防止污染物扩散、渗入土壤或地下水造成污染。

（2）对厂区地下水进行持续跟踪监测，在场地后续使用过程及新改扩建项目中，建议企业规范作业，进一步做好三废管理，避免相关物料泄漏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环境。

（3）在后续工业用地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控制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并防范建筑工人的职业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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